关于开展2021年度“高新二十条”
产业楼宇服务奖励政策申报的通知

高新区各产业楼宇运营管理企业：
根据《大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“又高又新”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大高管发〔2020〕8号）以及《大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“又高又新”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大高管发〔2020〕9号）有关政策规定，现组织开展2021年度产业楼宇服务奖励政策申报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1.办公楼宇运营管理企业需在大连高新区属地注册纳税，并已完成2022年在大连高新区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的备案；
2.可供租赁商务办公面积达2万平方米及以上；
3.有规范管理的物业服务、良好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；
4.申报补贴年度内未出现属运营商责任范围的物业管理、企业服务等负面影响较大的问题，入驻企业评价良好；
5.截至2021年12月31日仍在租约期内的，符合高新区重点产业方向的企业（高新区注册纳税）和孵化机构所占面积达到已出租总面积（公用和配套服务面积部分除外）的70%及以上。
二、奖励标准
对符合第一条申报条件的楼宇运营企业给予奖励。奖励额度参照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，楼宇内满足第一条第五款规定的企业，年度对区级贡献增量之和的10%计算。每个运营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。对同一个运营企业管理运营多栋产业楼宇的，合并计算。
三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1.平台申报材料：
（1）《2021年度产业楼宇服务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；
（2）《楼宇全部入驻企业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；
（3）《楼宇重点产业企业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；
平台申报后，下载纸质材料加盖运营企业公章，一式两份。
2.其他纸质材料：
（1）运营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2）运营楼宇为自有的提供楼宇的产权证复印件、运营楼宇为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的复印件；
（3）入驻重点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租赁合同复印件；
（4）《截至2022年6月30日楼宇全部入驻企业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以备盘点使用；
（5）如果楼宇运营方是委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行物业服务的，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物业服务委托协议；如果是由楼宇运营方自己为入驻企业提供物业服务的，需要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协议；如果没有单独的物业服务协议，而是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有相应的物业服务条款，则需要提供租赁合同的范本，以及物业服务规范性制度文件等。
以上所有材料需加盖楼宇运营企业公章和骑缝印，一式两份。
四、申报方式及申报时间
1．请各申报企业登录政策兑现平台：
https://policysupport.dlhitech.gov.cn/qysbjbfs/
在“加快产业壮大”板块中选择“产业楼宇服务奖励”模块，按照平台要求认真填报相关内容。
平台申报时间为2022年7月4日-2022年7月22日17:00，共15个工作日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，网上申报平台也将关闭，不再受理。
2．第三条申报材料要求的所有纸质材料于7月27日前报送管委会830室。

联系人：耿晓丹； 电话：138894439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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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4.《截至2022年6月30日楼宇全部入驻企业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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